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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普办〔2019〕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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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市普法办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在线学法

用法考试平台有关问题解决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农场，市直各部委办局，各人民团体，各中小学校，各企事业单位，中央、省、市驻芒市各单位：

因机构改革，国家工作人员在线学法用法考试平台出现单位名称无法更改等情况，现将解决办法通知如下：

一、机构名称变动单位
操作步骤：用管理员账号登录平台→系统管理→普法单位管理→点击单位栏最后一项修改→弹出对话框→输入新单位名称（单位名称与单位公章名称一致）→下拉对话框点击确定完成操作。各单位管理员依据机构改革后的新名称自行更改。

二、人员调出情况
操作步骤：用管理员账号登录→系统管理→单位会员管理→选定人员→在表格上方点击调出→弹出对话框→选定调入的目标管理单位→点击确认完成调出。提醒新单位接收，调出人员自动到新单位目录下。

三、机构合并更名单位
操作步骤：确认一个主体账号→用原单位管理员账号登录→按人员调出操作→在主体账号单位接收。若涉及合并更名的单位，首先应更改主体账号为新单位名称，操作步骤按更名单位操作，然后进行人员调出接收操作。

四、新成立单位
原则上由新成立单位与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技术部门联系处理（联系方式附后）。单位开通后，学员已有账号由原单位调出新单位接收处理。

五、新转隶单位

由转隶单位自行与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技术部门联系并缴纳费用后开通，然后完善个人信息。

六、无学习账号学员
（一）各单位新录用人员5人以下（不含5人）与市普法办联系调剂处理，单位完成个人信息进行学习；

（二）各单位新录用人员5人以上的单位，自行与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技术部门联系开通；

七、其他的事项
（一）人员退休后无新录用人员补充的账号，请把该账号按人员调出到“芒市司法局”这个单位。

（二）单位合并后原单位下已无学员的空单位，请在操作完成单位会员调出后，将原单位名称更改为“原单位名称+无学员”，并以书面说明形式传真至市普法办，以便于市普法办调剂使用。

（三）收费问题。依据云南省司法《关于在全省推广应用国家工作人员网络学法考试系统的通知》（云司发电〔2016〕65号）文件精神，续费单位按10元/人/年执行，首次开通的单位按两年（2019、2020）30元/人收费。完成续费后，请按文件要求将汇款凭证上传1791076169@qq.com邮箱。
市普法办联系人：李睿，电话（传真）：2215026。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云南办事处联系人：付明，技术类咨询电话:18001133641，邮箱:1791076167@qq。全国技术咨询热线400-659-2288(拨1)；全国客服QQ：4006570518。 

附件：

云南省司法《关于在全省推广应用国家工作人员网络学法考试系统的通知》（云司发电〔2016〕65号）

                    芒市普及法律常识办公室

2019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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